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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软教〔2024〕250号

广州软件学院关于印发
《广州软件学院选修课程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现将《广州软件学院选修课程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广州软件学院教务处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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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选修课的教学与管理，提高选修课的教学质量，更好地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各类应用型人才，根据学校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和学分制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第一条 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选修课分为专业限选课、专业任选课和通识类任选课三大类。专业限选课是指为培养学生应用能力或服务社会能力落到实处，各专业针对具体行业应用设置的一个或多个课程群，要求学生至少修完一个模块的课程。专业任选课是指专业必修课之外、供学生选修的专业课程；学习专业选修课可以帮助学生掌握专业知识。通识类任选课一般由文史哲等社会科学类课程、科技类课程、艺体类课程、体育类课程组成；开设这类课程的目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
第二条 按照我校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专业限选课由各专业自主申报，形式包括：（1）分方向培养的专业设置专业限选课程。（2）不分方向的专业可以设置支撑具体行业应用能力落地的专业限选课程（8-10学分）。
专业任选课及通识类任选课的学分为22-28学分。非艺术类专业的学生四年内必须选修2个学分的艺术类选修课程才能毕业。
第二章  开课单位与开设时间
第三条 专业限选课及专业任选课由专业所在学院根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学期开设。
第四条 通识类任选课，根据课程属性由相关学院开设。原则上，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思政系列通识类任选课；由创新创业学院开设创新创业系列通识类任选课；由招生就业处开设就业指导系列通识类任选课；其它通识类任选课由基础与通识教育学院开设。通识类任选课由开课单位根据每学期的师资、教学资源等情况开设。
第三章  开课条件
第五条 选修课必须具有完整的教学大纲、教材（或讲义）。拟开课教师须在学校规定的时间内，将相关资料送到开课单位审查后，报教务处审批。
第六条 由开课单位应对拟开课教师的任课资格及素质进行把关，以保证选修课的授课质量。
第七条 在每学期第9周教学任务下达后，任课教师须及时将选修课程的选修要求、使用教材等相关信息提供给开课单位，经开课单位汇总整理后于第10周前报教务处。
第四章  选课办法
第八条 学生选课应根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学校开设的选修课，在学习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第九条 每学期第16-17周安排全校学生进行网上选课。
第十条 一般情况下，凡选修人数不足30人的通识类任选课教学班和不足20人的专业任选课教学班不单独开班（情况特殊时由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决定），已选报该门课程的学生进行网上退改选。
第十一条 选课名单一经初定，学生不得随意退选；个别确需退选者，应在开学后第二周周三前填写《课程退选申请表》，由所在学院院长同意后，由教务员在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中做退选处理。正式选课名单于开学第3周确定，由任课教师从教学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下载教学班花名册。
第四章  教学安排与过程管理
第十二条 全校选修课严格按教务处下达的开课通知进行教学；教师因特殊原因需调课的，须根据《广州软件学院调课、停课管理办法》办理相关手续，经审批同意后方可调课。
第十三条 选修课由任课教师负责考勤。学生请假须根据《广州软件学院本科学生请假管理规定》在上课前办理请假手续。
第十四条 教师不得擅自接收学生听课；未经网上选课而参加听课、考试的，该课程成绩无效。
第十五条 选修课的考核方式可以采用考试或考查方式。按照《广州软件学院课程考试组织实施办法》《广州软件学院学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及其配套管理文件统一管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2025年1月起开始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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